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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色连煤矿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 被担保人名称：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

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色连煤矿”） 

●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 4.95 亿元，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

为 0。 

● 本次担保由色连煤矿以应收煤款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

●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：0 

 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控股子公司色连煤矿拟向建信金融租赁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业务，租赁

方式为售后回租，金额不超过 9.7亿元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替换存

量高息贷款，期限不超过 5 年，综合成本不超 3.3%。由本公司按照

实际放款总额的 51%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由色连煤矿以其应收煤

款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。2024 年 10 月 28 日，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

事会第九次会议，经全体董事全票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子公司色连煤矿



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担保基本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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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 色连煤矿 51% 53.19% 0 不超4.95亿元 2.74% 6个月 否 是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镇色连村 

法定代表人：谢侃 

注册资本：12000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时间：2008-08-01 

经营范围：矿产资源开采；煤炭开采及加工；煤炭洗选开采及加

工等 

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，色连煤矿经审计资产总额 544,854.75

万元，负债总额 323,012.72万元，净资产 221,842.03万元，营业收

入 182,427.86万元，净利润 15,078.33万元。 

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，色连煤矿资产总额 545,530.79 万元，

负债总额 290,184.47 万元，净资产 255,346.32 万元，营业收入

152,640.17万元，净利润 17,012.31万元。 

股东情况：本公司持股 51%、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持股 30%、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9%。 

色连煤矿资信状况正常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；担保期限：6个月；担保金额：按持

股比例担保，总额不超过 4.95 亿元。在该等额度内，由公司法定代

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协议。由色连煤矿以其

应收煤款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，反担保期限与担保期限一致。 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本次担保系为满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，担保对象为公司的

控股子公司，有利于公司稳定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

略。被担保人具备正常的债务偿还能力，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

大或有事项。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

的需求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相关规定。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

公司，经营稳定，资信良好。由色连煤矿以其应收煤款向本公司提供

反担保，色连煤矿近年产销量及收入稳定，公司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

范风险，保障上市公司利益。董事会同意为色连煤矿提供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，实际担保金额以实际借款金额为准。 

六、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4.95

亿元（含本次担保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.93%。公司

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 4.95亿元（含本次担保），占公

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.93%。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

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8亿元（股东会审议担保额度），实际担

保余额为 5.85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.46%。公司

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


